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城区扶持银岭产业园加快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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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江城区扶持银岭产业园加快产业发展暂行办法》业经区委八届23次常委会议、区政府八届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政府
                             2017年7月3日
江城区扶持银岭产业园加快产业发展 暂行办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7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粤财工[2016]384号）和阳江市人民政府《阳江市工业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2015-2017年）》（阳府〔2015〕3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为鼓励2017年至2020年间落户江城银岭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银岭园区）的企业加快发展，促进园区产业集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本暂行办法的主要措施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进行扶持奖励。
一、扶持条件
    申报奖励的企业项目必须同时符合如下三个条件：
（一）时间及范围。2017年1月1日后，与银岭园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落户银岭园区，并于2020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产的企业投资项目。
（二）产业及投资强度。项目属于金属制品、电气机械及装备制造、电子电器、食品医药、服装鞋帽产业项目。项目符合园区土地规划和环保要求，设备投资强度每平方米超过200元。
（三）项目建设。项目建筑物经建设部门验收合格的建筑面积要超过容积率规定面积的50%以上。其中：厂房属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单层高度达3.2米以上（含3.2米）；属于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檐口高度不得少于6米（含6米），厂房顶部结构使用镀锌金属板；属于钢结构的，檐口高度不得少于6米（含6米），厂房顶部结构使用镀锌金属板；临街建筑以临街规划要求为准；
二、奖励资金标准
（一）按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厂房、设备和地价款）20%给予奖励。奖励资金按项目用地面积计算最高不超过160元/平方米。
（二）投资额2亿元以上（含2亿元）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另行制定优惠政策。
三、奖励资金来源
奖励资金在珠海对口帮扶阳江的帮扶资金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统筹安排。
  四、奖励资金发放程序
    （一)企业项目投产后向银岭园管委会提出奖励资金申请，并填写申请表，提交相关材料（需提交的资料见附件2）。
    （二)银岭园管委会组织区相关部门对企业的申请进行核实，审核通过后向区政府申请拨付奖励资金。
（三)区财政将奖励资金拨付给银岭园管委会，再由银岭园管委会发放给企业。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的，在1个月内发放奖励资金。
    五、办法实施及解释
（一)上级奖励办法与该奖励政策重复的不再重复奖补，按最优惠奖励措施执行。
（二)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由银岭园管委会负责解释。
附件：1.江城银岭产业园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2.申请银岭产业园产业发展奖励资金需提交资料清单
附件1
江城银岭产业园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签订协议时间
	

	地 址
	
	项目所属产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占地面积（㎡）
	
	要求建筑面积（㎡）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面积（㎡）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厂房投资额
	设备投资额
	地价款
	合计

	
	
	
	
	

	申请奖励资金
（万元）
	

	开户银行
	
	帐号
	

	银岭管委会意见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申请银岭产业园产业发展奖励资金需提交资料清单
    1、申请书。
    2、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申请表。
    3、项目投资意向书、协议书（复印件）。
4、项目备案（批准核准）文件（复印件）。
5、环评批准文件（复印件）。
    6、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7、项目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复印件）。
    8、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证（复印件）。
9、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10、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固定资产审计报告。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区委有关部委办局，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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